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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配电自动化系统运维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宅区配电自动化系统的运维基本要求、缺陷管理、设备管理、软件管理和资料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住宅区配电自动化系统的运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制定合理的住宅区配电自动化系统运行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巡检、维修制

度。

4.2 应配置专职运行维护人员定期对配电主站设备、配电终端和配电通信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记录。

4.3 每两年应至少开展一次配电自动化系统信息评估工作，确保配电主站、配网相关系统（GIS、PMS

等）与现场设备的网络拓扑关系（一次主结线图）、调度命名、编号的一致性，遥信、遥控、遥测等配

置信息的准确性

4.4 住宅区配电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巡检、维护均应有过程资料，并建立电子档案库。

5 缺陷管理

5.1 缺陷分类

5.1.1 概述

配电自动化系统缺陷分为三个等级—危急缺陷、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5.1.2 危急缺陷

5.1.2.1 危急缺陷是指威胁人身或设备安全，严重影响设备运行、使用寿命及可能造成自动化系统失

效，危及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应立即进行处理的缺陷。

5.1.2.2 危急缺陷主要包括：

a) 配电主站故障停用或主要监控功能失效；

b) 调度台全部监控工作站故障停用；

c) 配电主站专用 UPS 电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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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电通信系统主站侧设备故障，引起大面积开关站通信中断；

e) 配电通信系统变电所侧通信节点故障，引起系统区片中断；

f) 自动化装置发生误动。

5.1.3 严重缺陷

5.1.3.1 严重缺陷是指对设备功能、使用寿命及系统正常运行有一定影响或可能发展成为危急缺陷，

但允许其带缺陷继续运行或动态跟踪一段时间，应限期安排进行处理的缺陷。

5.1.3.2 严重缺陷主要包括：

a) 配电主站重要功能失效或异常；

b) 遥控拒动等异常；

c) 对调度员监控、判断有影响的重要遥测量、遥信量故障；

d) 配电主站核心设备（数据服务器、SCADA 服务器、前置服务器、GPS 天文时钟）单机停用、单

网运行、单电源运行。

5.1.4 一般缺陷

5.1.4.1 一般缺陷是指对人身和设备无威胁，对设备功能及系统稳定运行没有立即、明显的影响且不

至于发展成为严重缺陷，应结合检修计划尽快处理的缺陷。

5.1.4.2 一般缺陷主要包括：

a) 配电主站除核心主机外的其他设备的单网运行；

b) 一般遥测量、遥信量故障；

c) 其它一般缺陷。

5.2 缺陷处理

5.2.1 缺陷处理响应时间

5.2.1.1 危急缺陷应在 24 h 内消除缺陷。

5.2.1.2 严重缺陷应 7 日内消除。

5.2.1.3 一般缺陷应酌情考虑列入检修计划尽快处理。

5.2.2 缺陷处理要求

5.2.2.1 当发生的缺陷威胁到其他系统或一次设备正常运行时应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

进行隔离；

5.2.2.2 缺陷消除前设备运行维护部门应对该设备加强监视防止缺陷升级。

5.2.3 缺陷的统计与分析

5.2.3.1 各运行维护部门应按时上报配电自动化系统运行月报，内容应包括配电自动化设备缺陷汇总、

配电自动化系统运行分析。

5.2.3.2 配电自动化系统管理部门每季度应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分析工作，不定期组织对遗留缺陷和固

有缺陷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解决方案。

6 设备管理

6.1 投运和退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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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新建和改造配电自动化项目应开展工程验收和实用化验收。

6.1.2 新建自动化站所的自动化、通信设备应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6.1.3 新研制的产品（设备），应经过试运行和技术鉴定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试运行期限不应少于

半年。

6.1.4 新设备投运前配电自动化系统有关管理部门应组织对新设备的运行维护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6.1.5 配电主站投入运行前或旧设备永久退出运行，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6.2 检验管理

6.2.1 配电自动化系统应按照相应检验规程或技术规定进行检验工作，设备检验分为两种：

a) 新安装设备的验收检验；

b) 运行中设备的补充检验。

6.2.2 新安装设备验收检验按有关技术规定进行。

6.2.3 运行中设备如有下列情况应补充检验：

a) 设备经过改进后，或运行软件修改后；

b) 更换一次设备后；

c) 运行中发现异常并经处理后。

6.2.4 配电自动化系统有关设备检验前应做充分准备，如图纸资料、备品备件、测试仪器、测试记录、

检修工具等均应齐备，明确检验的内容和要求，在批准的时间内完成检验工作。

6.2.5 配电自动化系统有关设备检修时，如影响配网调度正常的监视，应将相应的遥控信号退出运行，

并通知相应设备的调度人员；设备检修完毕后，应通知相应设备的调度人员，经确认无误后方可投入运

行。

6.2.6 设备检验应采用专用仪器，相关仪器应具备相关检验合格证。

6.3 检修管理

6.3.1 配电自动化系统检修管理设备包括配电主站、配电子站、配电终端、配电通信设备等。

6.3.2 配电自动化系统各运行维护部门应针对可能出现的故障，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和处理流程。

6.3.3 运行中的配电自动化系统，运行维护部门应根据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合理安排、制定检修计划

和检修方式。

7 软件管理

7.1 软件版本管理

7.1.1 配电自动化系统各运行维护部门应统一发布最新配电主站、配电终端设备的软件版本

7.1.2 配电自动化系统各运行维护部门应定期核对软件版本号，并确保配电主站、终端设备的软件版

本与发布版本一致。

7.2 安全管理

7.2.1 配电自动化系统各运行维护部门应定期对关键业务的数据与应用系统进行备份，确保在数据损

坏或系统崩溃的情况下快速恢复数据与系统，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

7.2.2 配电主站运行维护部门应及时了解相关系统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各种工具软件）漏

洞发布信息，及时获得补救措施或软件补丁，对软件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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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配电主站运行维护部门应及时在本部门的电力二次系统部署、升级防病毒软件，并检查该软件

检、杀病毒的情况。

8 资料管理

8.1 新安装配电自动化系统应具备的技术资料：

a) 设计单位提供已校正的设计资料（竣工原理图、竣工安装图、技术说明书、远动信息参数表、

设备和电缆清册等）；

b) 设备制造厂提供的技术资料（设备和软件的技术说明书、操作手册、软件备份、设备合格证明、

质量检测证明、软件使用许可证和出厂试验报告等）；

c) 工程负责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合同中的技术规范书、设计联络和工程协调会议纪要、调整试

验报告等）。

8.2 正式运行的配电自动化系统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a) 配电自动化系统相关的运行维护管理规定、办法；

b) 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资料；

c) 现场安装接线图、原理图和现场调试、测试记录；

d) 设备投入试运行和正式运行的书面批准文件；

e) 各类设备运行记录（如运行日志、巡视记录、现场检测记录、系统备份记录等）；

f) 设备故障和处理记录（如设备缺陷记录）；

g) 软件资料（如程序框图、文本及说明书、软件介质及软件维护记录等）。

8.3 设备因技术改造等原因发生变动，应及时对有关资料予以修改、补充，并归档保存。

8.4 运行资料、光盘和磁盘记录介质等应由专人管理，应保持齐全、准确，要建立技术资料目录及借

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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